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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 

独立意见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我们作为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金刚玻璃”)

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、《广东

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规定，对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意见 

自公司与南京汉恩数字互联文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恩互联”或“标的

公司”）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以来，公司、

交易对方及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。2015 年 3 月 6 日，公司

接到中国证监会通知，因参与本次重组的有关方面涉嫌违法被稽查立案，本次重

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被中国证监会作出暂停审核的决定。金刚玻璃及汉恩互

联并无收到监管部门的立案通知书，不涉及违法稽查事项且不了解违法稽查立案

的具体办理进度。由于目前此次涉嫌违法事项仍处于调查阶段且后续交易进程无

具体时间表，导致此次暂停审核的恢复时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同时，近期，移

动互联网平台型业务发展迅猛，前景广阔，标的公司计划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，

大力拓展在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平台业务。上市公司认同该发展方向前景良好，但

认为平台型业务需要大额新增投资、短期内难以形成盈利、周期较长且存在一定

的不确定性，标的公司应集中精力于上市公司智慧城市整体战略布局。双方在投

资力度、发展节奏、盈利模式方面经过反复讨论后难以达成共识。由于未能在未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来发展方向上保持一致，双方一致认为标的公司独立发展更为符合有关各方长远

利益。鉴于上述原因，本次重组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,致使本次交易无法继续进

行。为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减少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对公司长远发展要求的

影响，根据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》,公司经与其他

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后，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组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重大资产

重组行政审批申请材料。上市公司也将持续关注标的公司的业务发展状态，共同

寻求后继的业务等合作机会。 

本着谨慎性及对全体投资者负责的原则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为终

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，有利于保护公司全体投资者的利

益，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        卢侠巍          支毅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五年五月八日 




